
越南国际涂料展览会 

参展申请表 

中  文  
单位名称 

英  文  

中  文  
通信地址 

英  文  

联 系 人  电  话  传  真  

邮政编码  电子邮件  手  机  

申请摊位 摊位        个，        ㎡，摊位号         

参展人数 我单位计划派    人参展 持因公护照    人 持因私护照    人 

外办名称 
（持因公护照） 

 

参展人员姓名 性  别 出生日期 护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职  务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参展约定： 

1、 主办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，本着自愿、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此表。 

2、 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，不得提早撤展、展览期间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，如因违规而造成

不必要的损失，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处罚。 

3、 参展企业应严格遵守展览举办国的相关法律，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，参展企业因违法、侵

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主办单位无关。 

4、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我会各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，提交相关资料，

行程确定等各项工作。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，责任与主办单位无关。 

5、 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。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齐各项费用，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

处理，主办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。如因主办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公司，主办单位将如数退还

企业所交费用。 

6、 参展人员被拒签或未能及时得到签证的，主办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，但业已

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。 

7、 由于不可抗力或非主办单位的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，主办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，并将参展

企业所付费用扣除业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回。 

8、 以上约定作为主办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

同等效力。 

 

参展公司确认章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
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中国贸促会化工分会确认章 

 

签字：  

 

日期：  2010 年   月    日 

 

Vina Coatings

V C


